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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民间仓储制度的延续与嬗变 

—以四川新津县为例 

冯帆 

【摘 要】民间仓储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粮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关于清代民间

仓储制度的研究，学者主要着眼于清代中前期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且多认为清代民间仓储制度于晚清时期即因政

权鼎革而消亡。然而，以新津县为代表的四川民间仓储制度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晚清时期，新津县逐渐形成了以

社济仓与积谷仓为主体的民间仓储制度，储量丰富。民国时期，新津县民间仓储经过大汉军政府、四川都督府以及

防区军队的整顿与管理，一直持续经营，直到 1936 年被纳入现代行政体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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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民食所需，首重仓政。”
①
中国乃人口大国，粮食储备历来是国家所关注的重点，故有国无九年之

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②
之说。唐代开始，朝廷便广泛地在各地建立仓储，以备荒年，以

裕民食。及至清代，清廷对仓政的建设十分重视。雍正曾直言:仓场米石乃国家第一要务，关系最为重大。”
③
自雍正朝开始，清

代仓储制度发展兴盛，各地纷纷建立常平、社仓、义仓等粮仓，储存谷石丰富。其中常平仓为官仓，主要设立于市镇，而社仓、

义仓等民间仓储建立于乡间，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一套完整的仓储系统。其中，民间仓储制度作为清代仓储系统中至关重要的

一环，它直接关系着乡村社会中农民生活、灾荒救济、社会稳定等各个方而，可谓贩民艰危，法意良美，相沿至今，平时既多

所盖藏，则凶岁不难于救济”
④
。     

四川，作为全国的粮食大省，其民间仓储的建设一直备受官方重视。自康熙下令推行以来，四川便开始了以社仓为代表的

民间仓储建设，至乾隆三十一年 4766 年)，其社仓的仓储总额居全国之首。虽然四川社仓在嘉庆、咸丰年间受到战乱的影响，

仓谷存储量大为减少，但此期间，在总督常明的推广之下，四川迅速建立了新的民间仓储—济仓，以丰富民间的储备。光绪六

年 1880 年)，四川又开展了如火如茶的积谷运动，民间广泛地建立积谷仓，储粮备荒。因此，晚清时期，四川仓谷储备丰富。

光绪三十二年，四川省筹贩局统计通省共存京仓各斗谷三百二十八万四千五百余石，仓斗谷二百一十箩，积谷一百零九万五千

余石即在其内”
⑤
其中，属于民间仓储的积谷仓存储额占总仓储额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直至民国时期，四川民间仓储仍持续

经营，作用于近代乡村社会。如 1924年，华阳县积谷仓内实存谷石为三百六十五石六斗，社仓东门外牛王庙龙华寺内仓威存谷

七百七十三石九斗四升，中兴场白马寺内存谷二百九十五石六斗三升一合”
⑥
。金堂县义仓不仅持续经营，储粮丰富，还将仓谷

拨借给县城各局，民国元年，公益收支所临时筹晌，拨谷一千七百石;民国二年，议参会借谷二百石，城会借二百石;民国三年，

公款经理处，拨银四百九十两。”
⑦
巴县济仓于 1935年春，提取售谷银一百零六元”

⑧
，用于支付修建川黔公路民工的薪水。     

这与全国其他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譬如，江南地区的社仓在乾隆嘉庆两朝之后，却几乎荡然无存”
⑨
，即使太平天国以

后有所重建，但社仓仓储建设仍是零星散落”
⑩
。广东社仓从乾隆末年开始瓦解，至道光时期，许多地方社仓积谷实际上只剩下

一个名义上的定额”，咸丰四年 1854 年)开始红巾军起义和咸丰六年英法联军的侵略，促使了社仓制度的最后解体”
○11。基于对

这份差异的疑问与延续性的探讨，笔者选择四川新津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创建、发展与结束的过程，

以微观的视角考察晚清民国时期民间仓储制度的演变，进而展现其在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延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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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时期民间仓储制度的确立     

新津县位于崛江中游，属于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南部。清代新津县属成都府管辖，在四川省布政司成都府治西南九十里”
○13，

东接成都府双流县，西抵直隶邓州大邑县，南临直隶眉州彭山县，北抵成都府崇庆州，东南濒成都府华阳县，陆路水路交通便

利，是成都平原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与交通枢纽，历来路当孔道，星使贡差，络绎不绝”
○14。县内而积 331.15 平方公里，平原占

76.6%，属于山麓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土壤以适合耕作的水稻土为主
○15。水资源丰富，境内有崛江、金马河、斜江河、南河、

耤江、蒲水等河水汇流，且具有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除了设有大中型水利工程通济堰、余公堰外，还遍布多种小型水堰，共

同滋养着新津县内耕作土地。此外，新津县是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气候温暖，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四季分明。优越的生

态环境促使该地农业发达，物产丰富，盛产水稻，一年两熟。土地利用以农耕为主，垦殖指数高达 71.47%
○16，且务农人口充足。

这些因素均使得新津县区别于生态荒凉的边缘地区，呈现出核心地区的环境特点。根据裴宜理的研究，生态恶劣的环境与生存

条件，易于导致集体性暴力行为。她认为在经济相对萧条、农业产量低、商业化程度低、人口密度小的边缘地区，受到荒凉的

生态环境制约”本就搭起了农民适应环境的暴力舞台”
○17。新津县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土地利用模式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谷石来源，

而且有利于保持乡村社会内部的稳定，为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晚清时期，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逐渐完善，形成了以社济仓与积谷仓为主的民间仓储制度。     

新津县社仓始建于乾隆时期，分设于长乐、太平、兴义三乡。由民间公举殷实老成之人，担任社仓经首吟，掌管社仓事务，

负责谷物借贷工作。春借秋还，每石收取息谷一斗。截至嘉庆二十四年，社仓应贮仓斗谷 9755.9948 石。但由于社仓经首亏空

等原因，虽然经过知县追缴，于道光六年 X826年)，实际存谷为 6297.4石。道光十二年，新津县知县宋 7q}}以粮户赔累之苦，

报换维艰”
○19，将现有仓谷变卖，在各乡置办社田，并规定:每岁租谷交经理者收贮，社仓粮户始免赔累，且十数年足原额外，

又可更置田亩。”
○201 随后，社仓经首张文衡、胡明清、董学诗等人分别于三乡置买社田 195余亩，岁收租谷 212.6石。至此，社

仓经营由谷物借贷改为置田收租的经营方式，通过置买田地，招佃农耕种，每年收取租谷，作为社济仓稳定的谷石日收入。     

嘉庆二十三年，新津县建立济仓，置办济田，以租谷缴纳都江堰岁修费用。起初，都江堰岁修款项由县内水田农户每年摊

派承担，然而，每年摊派，派收困难。于是，新津县绅粮共同捐钱，置买  济田一百三十一亩零，每年收谷一百二十二石四斗”
○21，所收谷石存于济仓。至此以后，济田租谷  每年帮给都江堰岁修银一百余两”

○22，且除支丁粮杂费外，帮给都江岁修堰费有

盈余”
○23。直至光绪七年，四川总督丁宝祯维修都江堰，另筹常款，从此免于摊派，济仓租谷也因此停比缴纳都江堰岁修费用。

光绪七年，新津县知县将济仓的田地与账目彻底清算，除实际支出之外，其剩余之谷概被书吏、仓首一并亏挪，人亡产绝，赔

不胜赔”
○24。于是知县伤令房书，重新清丈田亩，并将济田并归社田，由社仓经首负责管理，时有社济两田共计三百二十六亩零，

每年共收租谷三百二十三石四斗”
○25。租谷共同存储于社仓，且规定以后合社济存储谷石，无论何项，非遇灾荒，不得擅动颗粒”

○26。至此以后，两仓合称为社济仓，亦简称为社仓。其仓威建于县城西街，于太平、长乐、兴义三乡各设社济仓经首一人，负责

社济仓的经营与管理。     

新津县积谷仓始建于光绪六年，由四川总督丁宝祯倡导所建。由于四川社仓、济仓仓谷自咸丰初年以来，有因奉文变价解

银以充军需者，有被滇粤各匪焚掠全数无存者，有因经管各社首暗中侵渔、早已贫故难追者，兼有并不尽心经理以致霉变虫蚀

不堪应用者，遂令从前义举大半归于乌有”
○27于是，丁宝祯趁该年丰收之际，劝办积谷，规定:  自今岁秋成收谷之后，如家中

可收谷一石者，即出谷一升;收谷十石者，即出谷一斗。收谷百石千石者，由此递加。共谷不满一石者，免出，以省琐碎。”
○28按

照百分之一的比例，根据收谷数额进行缴纳。而后，制定积谷管理章程，札伤各州县选择场市乡村，公正绅，各办地方，妥为

料理，就近存储，以备荒年平巢”。至散贩之时，各场之谷办理各场之贩，各乡之谷办理各乡之赈”
○29。随后，新津县知县奉令

办理，于县城与乡间建立仓威 25间。其中 1间贮于县城，位于县城后街，其余 24间分贮于长乐、太平、兴义三乡十支。
○30每支

各举积谷经首一人，经管仓谷”
○31，负责管理积谷，办理平巢与散贩。同时，采取出陈易新之法，按年出陈易新，每石取息一斗，

以陆成归首，以作经费;以肆成归仓，以填储备”
○32，以此作为积谷仓经营方式，防比仓内积谷霉变损耗与增加积谷存储.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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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逐步确立，储量丰富。光绪二十五年，社济仓存谷积银五千五百余两，又蒙赵主置买田业

一百余亩，每年又添收谷一百九十六石，共计收租五百一十九石四斗”
○33。据 1912年统计，社济仓仓威共 12间，计贮谷石 1944.808

石，动用谷石 928.56石，实贮谷石 1016.248石。积谷仓实贮谷石 4042.5911石。
○3  

二、民国时期民间仓储制度的延续     

1.大汉军政府的整顿     

1911 年春，清政府将川汉铁路修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做法，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愤怒，随而开始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而后武

昌起义爆发，全国纷纷响应，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四川总督赵尔丰也交出政权，保留其旧部为巡防军”，宣告四川自治并推举蒲

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于 1911年 11月 27日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担任军政部长。该政府是一个临时性的地

方政府，存在时间只有几个月。但是由于地方仓储关系国计民生”，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后，迅速下令进行清理与整顿。大汉

四川军政府民政部次长陈龙于 1911 年 12月 26日通令全省:         

照得仓谷原为备荒而设，盖本古人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遗意。虽余于国与余于民不同而出，其余以济一时之急则同，法

至良而意美也。川省仓谷计分常、监、社、济、积各项，在满清时代，尚知关系至重，历伤填表申报，考复从严。现在大汉光

复，凡此国计民生所关，尤应加意整伤。况自军兴以来，农民不能安事耕种。农功既惰，而匪徒滋扰，盖藏亦空，天道不能有

舒而无感，故雨肠常有偏过之时。万一来年，天道失和，致有偏灾，取成不丰，即不免困于饥谨。是养民足食之谋，不能少缓

须臾，而欲未雨绸缪。当以保存仓谷为务，合亟行伤。     

查报为此行，仰该县即便遵照，限文到二十日，迅将所管常监社济积各项仓谷旧管、新收谷若干，因何事故开除若干，现

在实存若干，逐一查明，分造清册，具报查考，将实存之谷妥为保存，以后无论何事，不得动用颗粒。其有前平巢动用，现存

系变价银钱，尚未买补者，速即尽数买谷还仓。至社、积等仓，向由地方绅董经管，并须切实详查，如有亏短情事，即将亏短

缘由及数目，暨亏挪人姓名开报，以凭核伤究追。一而出示劝谕农民，各复故业，广种杂粮，以济米谷之穷，是为至要，切切

勿违此行。
○35    

民政部次长陈龙通伤全省，要求四川各县清理常平、监仓以及社济积各项仓谷，逐一查明旧管新收，将谷石开支与实存情

况，分别造册，于文到二十日内，清楚上报，以备核查。同时规定，应将现有之谷妥善保管，以后不得动用;之前所巢卖之谷应

迅速如数填还。关于社济仓与积谷仓，令经首认真查实，若有亏短，需呈报亏短数目、原因以及亏挪人姓名，由县知事伤令追

究。这则训令主要是以清理四川仓储为主要目的，包括了清理、填还与保存三个部分。但由于大汉军政府的存在时间较短，此

命令没有被实施。     

2.民国四川都督府时期     

1912年 2月 2日，大汉军政府与重庆军政府合并，随即成立新的统一政权—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1914年改为省巡按公署，

1916年又改为省长公署。虽然省署机构几经变动，但是对于这一时期民间仓储的整顿则一以贯之。     

四川都督府成立之后，迅速对各县仓储进行管理。其内务司司长刘天佑将四川省仓储分为官管的常平仓与监仓，以及由地

方绅粮所管理的社济积仓。两者比较分析，常监仓所积谷石的疏漏较小。然究其原因，非必官尽贤能而绅皆不肖也”
○36。     

刘天佑分析道，官管的常平、监仓之所以疏漏较小，原因有两点:一是官仓具有专门的仓威，其储藏有定所，保管有专责”
○37。在新旧报换之际，若有短欠，则会被施以相应的惩罚，情轻则照例分赔，情重且难免参处”

○38，因此各地方官均将仓储管理

视为利害切己之事”○39，对于常平、监仓的管理不敢掉以轻心。二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四川政府曾通伤常监等仓加强管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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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按年提谷，一层借放取息，以为盘短修仓之用”
○40。在刘天佑看来，此方法实属体恤周至。他十分看好常平、监仓的管理，

并且预计嗣后官管仓谷，苟无亏挪别情，更无虞因公赔累，其管理益必认真”
○41因此，对民国初年四川仓储的整顿而言，所有官

管各仓，自以照旧仍归官管为宜”○42。     

然而，刘天佑对于绅管的民间仓储则一改清政府的态度，不再视民间仓储制度为法意良美”
○43。他认为，导致民间仓储弊端

丛生的主要原因是立法本欠周密”
○44。首先，由于谷物没有固定的存储场所，绅首不免揽款以营私”

○45。其次，地方官对于民间

仓储的经管缺乏明确的权责，故官吏不克偏差，则青役遂可得财而证报”
○46，虽然每年造册结报，但都虚报，实存无几。因此，

刘天佑认为，目前民国肇建，务求弊除利兴。况为民食所关，尤不能不力加整顿”
○47，而整顿的重点是绅管的民间仓储，遂制定

了钾管各项仓谷管理规则》，令各县遵照办理。     

该规定共有五章二十四条，除通则外，分别从仓谷管理、仓董职责与选任、借放以及平巢四个方而，规范社济义积各仓的

经营与管理。     

在仓谷的管理方而，该条例强化了地方政府对绅管仓储的监督权力。首先，每年年终须由仓储经首按照仓谷之名称，仓田

若干亩、租课若干，存储处所，旧有数目，新增数目，借放或平巢情形，借户或巢户有无短欠，仓董姓名、年龄、住址、职业”
○48八项，逐一列表呈报地方官，即而转呈内务司核查。较之清代，该条例增加记载了仓储经首的姓名、年龄、住址、职业一栏，

加强了仓董的责任感，若假公济私，造成亏欠，则可追查至粮户个人。其次，条例增设了转呈内务司备查这一规定，以督促县

知事履行监管职责，防比侵蚀虚报。     

在仓储经首职责与选任方而，条例加强了对仓储经首的监管，避免其私自侵蚀亏挪。首先，条例规定凡仓谷均须储于公置

仓内，不得私贮私室”
○49，从谷物存放的地点上杜绝谷石被挪用的可能。其次，在仓储经首选任方而，仓储经首需由地方公举或

者县知事委派。条例规定:凡城镇乡区域内，储有仓谷之处，应各设仓董一人，经理其事。”  城镇乡会已成立之地，即由该议

事会就本届董事或乡董，公推一人，呈由地方知事，委充仓董。其自治会尚未成立地方，得由该知事暂就该地公正绅士，酌情

量委充，以专责成。”再次，仓储经首的选任标准是选择身家殷实者、有普通之书算知识者、素无侵蚀公款劣迹者。”
○50此外，在

新旧仓储经首报换时，需盘查仓谷，呈报地方官备案。如有侵蚀挪用等情，新任经首则呈请地方知事，立予核实追究。     

在仓谷的借放方而，条例规定每年春闲，得分别按照总额提三层借放，秋后收还”;惜放之息，每斗以一升为限”;惜谷之

户须以本区农民，并有确实担保者为限”
○51。同时，为了避免借户积欠，仓储亏空，该条例规定，倘若借户不能足额填还，次年

则不能再借。     

在仓谷的平粜方而，条例规定了办理平粜的时间、粜户、粜金等。其中，办理平粜的时间为荒年。由乡绅众议拟定平粜数

额，呈报县知事批准。平粜的对象是贫穷的粮户，且根据粮户的家中人口确定发放数目。此外，粜金应由仓储经首保管，秋收

之后，买填还仓。若粜金不能买填足额，则需要集绅众议，设法填补。     

该规则发布之后，马上得以执行。1913 年，尹昌龄继任四川内务司司长，对前届司长刘天佑所拟定的规则十分赞赏，认为

前司长对于仓储要政，璧画精详”
○52。在尹昌龄看来，仓储是福国利民之道，今日多一分积蓄，为斯民养一分元气，即为国家减

一分隐忧”
○53。于是，尹昌龄令各县遵照钾管各项仓谷管理规则》，清理积谷，并将清查结果呈报于内务司。     

通过查核各县呈报的案卷，尹昌龄发现，各县虽然实存与报数相符的仓储较多，但仍有延今未报及册开错误，驳伤另报者

亦属不少”
○54。于是，尹昌龄再次命令县知事查核旧卷未报者，即应列册;呈报错误者，亦应请更正，不得稍事稽延，致逾报部

期限”
○55。此外，为了防比县知事弄虚作假，尹昌龄下令，于二三两月后，派委员前去抽查。如果抽查仓储的积谷与呈报数额不

敷，或者存储于私人家中，询私舞弊，侵蚀亏挪，有名无实，则除伤赔外，定当予该官绅等，以相当处分”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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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此次核查，查明新津县社济仓仓谷于前清宣统二年（1910 年)注明存谷有一千九百一十四石八斗零九合”
○57。其中，关

于社济仓的借款，有光绪十八年，文举倪朝辅进京会试，享借谷五十石;二十年，文举刘箱享借谷一百五十石;二十三年，三费

局款不敷，局士简光文享借一百石;二十七年，杨前令伤绅培修街道，提谷五十石;三十一年，学务局款项支细，良前令拨借一

百二十石，桥工局士萧馨等享请借谷石二百石”
○58。总共借款 670石谷，均为填还。关于社济仓的开支，有宣统三年，补纳元年

租股银二十二两五钱，卖谷十一石九斗，申报财政费银四两，卖谷二石三斗;元二两年，田谷因受水灾冰雹，积欠租谷一百六十

九石二斗六升;三年完粮卖谷三十四石，额支仓首薪水谷十五石，仓书口食谷八石，仓夫口食谷六石，仓房奏销册费谷六石;去

年培补仓威，卖谷六石一斗”
○59，至 1912 年，社济仓总共挪借、佃欠以及各项开支谷九百二十八石五斗六升，实存谷一千零一

十六石二斗四升八合”
○60。   

此外，积谷仓额储京斗谷五千四百零一石五斗七升二合七勺二抄，除去岁同志会挪用一千三百五十八石九斗八升一合六勺

二抄。实存京斗谷四千零四十二石五斗九升一合一勺”
○61。后有县知事向内务司呈请豁免同志会挪用的积谷，然四川省内务司以

仓谷是备荒要件为由否定了该申请，要求同志军挪用亦须设法筹填。     

这一时期，四川省内务司制定了详细的誉申管各项仓谷管理规则》，并主持清理晚清以来的仓储积谷。虽然管理规则与训令

要求所存积谷不得挪用，但仓谷挪用亏空情形仍然严重。1918 年，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称仓谷自民国元年 4912 年)以迄今日，

或贩巢动用，或发放未还，军兴以来，更经军队提用，所余无多”
○62。  

3.防区制时期     

1917年，四川靖国军成立。1918年，熊克武担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建立防区制，以各防区作为军阀的根据地，四川内部

战役不断，开始了军阀害」据时期。即便如此，对于枚关民生民食的仓储，防区内仍多次加以清理整顿，伤令禁比军队与地方

政府的挪用以及筹还仓谷。     

1918年，熊克武担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之后，迅速发布命令。3 月 23日，发布训令 94号，令各县仓储谷石}1}应妥为保存，

以备荒歉”
○63，各军不得再行提拨。随后，熊克武发现:各县知事尚有因驻防军队请求拨借，询情私充者，甚有擅行提售，以作

公用者。”
○64于是，6月 20日，熊克武再次颁布训令:         

仓储为备荒要政，民命所关，岂容任意挪用。合再通令:以后无论何事，非经呈准，不得擅动颗粒，如敢故违，即责令赔缴，

不稍宽假。仰即现存仓谷实数，分仓造具四柱清册呈报。查所其开除项下，详细叙明何年、何月、何人任内、因何事情动用。

有田之仓应将田亩若干、每年收租若干，开列清楚，于收入一项叙明。本年实收租谷若干仍分仓注明何仓官管，何仓绅管字样，

以备稽核。此令报仓谷，该知事务须勘查明确，处实册报，不得视为循例故事，听书青照旧抄录，与事实不符，致干查究。切

切此令。
○65     

训令进一步强调仓储为备荒要政，民命枚关，严厉禁比擅自动用等行为。同时，熊克武令各县知事查核县内仓储实存、收

入与支出情形，并令县知事务必亲自查明清楚，如与事实不符，定严厉惩处。     

四川靖国军对于仓储的整顿，除了禁比挪用积谷之外，还包括仓谷的筹填。1918年秋收后，较其收获田谷，称丰年”
○66，于

是四川西川道尹公署与四川靖国军先后发布训令，要求各县办理积谷，设法填还。令各地方县知事查明县内积谷业经损耗者，

并仰该管知事查明原因如何，数目若干，会同绅首，从速设法填补”
○67。同时，再次严伤各地方县知事，嗣后对于各地常平社济

等仓，官私积谷，不准借之粮。倘再动颗粒，倘敢故违，查出即究”
○68。随后，四川靖国军总司令部、四川筹贩总局相继发布训

令，令承领巢本之绅，将钱照数备齐，一而传集城乡团绅妥议，或由粮户认售，或赴各乡采买，总须分处购办，免致抬高时价”
○69，规定在 1918年阴历 10月内全部买填完仓，不得逾延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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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省长赖心辉再次要求清理仓谷。为了保护仓谷不被挪用，加强了行政长官的职责与惩罚措施。对于现存仓谷，由

各县知事查明册报，妥善保存，不得擅自动用。一旦发现未经批准而擅自拨借他处，以个人亏挪为名进行赔偿。对于军队动用

的情况，实行双边惩罚。在军队方而，责令各军不得再行借拨储仓谷”
○70，倘若有军队提卖仓谷，由该管直辖长官负责赔偿;在

地方官绅方而，若有地方官绅询情擅借，卖谷济军，则以私亏论”
○71由官绅自行赔偿。对于地方因公拨借之谷，则制定仓谷调查

表，分别从名称、地点、原额数、动拨以及现存五项进项调查。其中，动拨款项需要注明年月与事由，即因公动用、军需提拨

及被匪劫去、平巢消失、官绅积亏、人民承借这五项分别查实填报。但是此次整顿并没有要求填还。赖心辉命令，待政治修明，

仓谷确能保存时，再行买谷填仓。因公动用，或被军队提拨，或被匪劫失谷，亦侯政治修明，即能筹款填还，以备荒旱”
○72p 

三、民间仓储制度的消失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各地义仓为救济灾荒之用，欲求切实有效，尤须管理得宜”
○73，遂拟定仪仓管理条例》，要求各

省整顿仓储，令  各省地方旧日已经办理者，自应查照规则，分别整顿，积极进行，其仓政已经废弛者，分别督伤各县迅速筹

办”
○74。     

《义仓管理条例》对晚清时期的旧有仓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地方凡是以救济荒歉为目的的公有仓储，统称为义仓。1`b有

之常平仓、储备仓、社仓及其他名目之毅仓，一律改称义仓。”义仓属于全县或全市者，称某县或某市义仓;属于乡村者，称某

某地方义仓”
○75。此外，由县市政府会同地方法定团体，推选三至五名德才兼备人士担任义仓组织委员会委员，推定一人为委员

长，负责管理义仓，且义仓管理委员会委员均为名誉职”
○76义仓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义仓仓威的建设与修葺、仓谷的保存与

出陈易新、仓谷的使用与填换、仓谷的损耗与稽核以及仓谷出入与册报这五个方而内容，且均受县或市政府监督。     

此条例颁布之前，四川已着手整顿仓政，“曾经通令现存者，加意保管。已罄者，设法筹填”
○77。在刘文辉看来，此条例与

其之前的整顿用意大体相同”
○78。因而在发布的训令中，仅将此条例合行通知，令县知事即便遵照办理，并未重点推广与强制执

行。直至 1935年国民政府统一四川行政，改组四川省政府之后，四川才开始仓储的整顿。1936 年 7月，四川省政府颁布佃川省

各县市区乡镇仓保管委会组织规程》，新津县县长遵照办理，制定新津县仓储委员会简章》，规定全县社仓改名县仓，各场积谷

改名乡镇仓”
○79。成立仓储委员会， 受县府委托”

○80，负责仓储的清理、增筹募集、官管监察、纠纷调处等管理事项。同时，设

委员九人，‘由地方人民公推殷实正绅，报请县复遴聘之，并由县府指聘二人为正副委员”
○81。1936年 1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洛地方建仓积谷办法大纲》，明文规定各地方县仓、市仓归县政府、市政府，区乡归区公所或区署，乡仓镇仓归乡公所或镇公所

办理”
○82。此后，社济仓与积谷仓彻底接受政府的管辖，民间仓储制度消失。 

四、结语     

晚清时期新津县逐渐形成了社济仓与积谷仓为主体的民间仓储制度，且在民国时期，经过四川地方政府的不断整顿与监管，

持续经营至 1936年，最终被纳入现代行政体系当中。在晚清民国时期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两方而的特点，

值得探讨。     

其一，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体现了传统社会结构和民间文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揭示出政治变迁与基层社会生活改变的不

一致性。清代民间仓储制度并未随国家政权的更替而灭亡，反而一直持续经营至 1936年。这与既有研究的相关结论完全不同。

关于传统民间仓储制度衰亡或演变的主流观点是传统民间仓储制度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消失，而民国时期的仓储建设始于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发的仪仓管理规则》。如康沛竹在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一文中提道，时至晚清，随着封建王朝

的日趋没落，仓储制度在实施中弊窦丛生，逐渐走向衰败”
○83。美国学者萧公权也认为，  在清王朝前两个世纪存在的许多粮仓，

无法度过 19世纪的战争和叛乱。同治和光绪在位期间，一些仓库，尤其是在城市里的仓库，虽然又恢复了，但是它们不但未能

挽救走向灭亡的政权，最终在 1911年辛亥革命的冲击下，随着清王朝一起消失”。
○84导致这种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社会研究

史料的缺乏与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对地方档案的使用，但受限于民国北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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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时期地方档案缺失的现实原因，对传统社会与制度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消亡阶段的研究略显不足。另一原因则在于过于强调

辛亥革命的作用，多将辛亥革命作为研究的分水岭，将晚清与民国害」裂开来。正如李孝梯所言，这样的看法  常常造成一种

认知上的障碍，使人很容易就把清朝和民国看成两个迥然不同的范畴，代表不同的事务，象征不同的意义„„把 1911年看成一

些事物、制度、现象的终点，和另外一些事物、制度、现象的起点，固然有助于我们认清历史的变化，却也常常妨碍了我们对

某些历史动向的观察”
○85。因此，在近代民间仓储制度的研究中，对于社仓、义仓这类传统仓储的研究，总是认为它们伴随着清

王朝的灭亡而消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的意义在于通过新津的个案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基层社会民间仓储制度的延续性，

还可以进一步发现民国以来，国家和社会精英主导的改革进程与民间社会的接受程度总有或多或少的错位和不同步，史学工作

者不能过于简单地通过政权更替来判断社会的变迁。     

其二，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在民国时期的演变，反映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民间仓储制度的管理与控制。民国初年，清代民

间仓储制度并未如马克利饥荒的中国》里所认为的，清廷被推翻后所遗下各省各县底公凛积谷，就在 1912年卖去，据说是用来

弥补这次革命底损失的;但后来共和政府，终未能将这许多空凛补充起来，于是这个于民生最关紧的制度，兹后就完全被抛弃了”
○86;也并非国内学者王同灿所认为的，民国北京政府虽然下令整顿旧有仓储以充裕民食，但对于仓储建设的重视仍是杯水车薪，

原有常平仓、义仓、社仓大都倾纪无存”
○87;或张益刚所言，北洋军阀时期，军事力量的此起彼伏消耗了北洋政府的力量，仓储

建设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日益颓废”
○88。民国时期，四川地方政府充分展示了其对于民间仓储制度的管理能力，换言之，新津县

民间仓储制度得以延续与地方政府的努力密切相关。自 1912年，四川政府便开始清理与整顿民间仓储，制定钾管各项仓谷管理

规则》，从仓谷、仓董、借放与平巢等方而规范民间仓储的经营与管理;加强县知事对民间仓储的监管;多次伤令禁比军队与地方

政府的挪用。经过四川政府的不断整顿与管理，新津县民间仓储于北洋政府时期持续经营，直至 1936年正式接受政府管辖。通

过本文的研究，上述学者认为北洋政府缺乏对民间仓储管理的观点，稍显武断。在这一时期，对于民间仓储制度的态度，地方

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差异。在四川地区，由于实行防区制度，地方财政处于高度分割的状态，地方政府需要民间仓储承担

部分地方财政的职责，用以支持地方政府的公务、军队军需以及地方公共事务的建设
○89。这种需求促使地方政府加强对民间仓储

的管理。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也逐渐意识到民间仓储制度的重要性，遂颁布仪仓管理条例》等诸多条例，将民间仓

储归为政府管理，且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与推广。     

注释: 

①《四川省边防军司令部、四川省民政厅、新津县政府关于仓储调查、出陈出新、筹办官卖仓谷事宜、转发粮食会议、兴办仓

储决议记录的训令呈文》，四川省新津县档案馆，全宗号 002，目录号 14，卷宗号 400，第 50页。     

②[宋]陈潞注:《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71页。     

③沈云龙:《皇朝政典类纂》卷 142《仓库二·仓康》，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782页。     

○4 ○43《新津县知事公署、新津县县绅关于呈报社济仓仓储、填还仓谷及经首任免的训令呈文》，四川省新津县档案馆，全宗号 002，

目录号 12，卷宗号 122，第 8, 8页。     

⑤《公犊:四川省筹贩局汇造各属仓谷详文》，《四川官报》1906年第 18期，第 5-6页。     

⑥民国《华阳县志》卷 3《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 3册，巴蜀书社 1992年版，第 75,76页。     

⑦民国《金堂县续志》卷 3 《食货》，豹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 4册，巴蜀书社 1992 年版，第 444页。     

⑧民国《巴县志》卷 4下，《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 6册，巴蜀书社 1992年版，第 158. 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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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⑩黄鸿山、土卫平: 《清代社仓的兴废及其原因—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学海》2004 年第 1期。     

○11陈春声: 《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学术研究》1990年第 1期。     

○12目前，清代与民国时期民问仓储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制度或者区域研究等方面，研究时段以清中前期与民国南京政府

时期为主。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土日根、陈瑶: 《晚清湘潭民仓与地方政治的变迁—基于<湘潭积谷局志>的分析》，《社

会学研究》2009 年第 5 期;黄鸿山、王卫平: 《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

《中国农史》2005年第 2期;白丽萍: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仓与乡村社会》，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葛志文、胡忆红: 

《民国时期湖南积谷仓论述》，《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 9期;[美]魏丕信: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美]萧公权: 《中国乡村—论 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台北联经出版社 2014年版; 

○13○14道光《新津县志》卷 1《重修新津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 12 册，巴蜀书社 1992 年版，第 557, 556

页。     

○15杨丽普、黄秉成、施雅丰、毛汉礼: 《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地理学报》1947年第 1期。     

○16四川省建设厅: 《建设统计提要》，1937年刊印，第 18页，表 6。   

○17[美]裴宜理著: 《华北的叛乱与革命者》，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第 270页。     

○18经首，是指经管之首领。它是新津县对于管理民问事务领导者的统称。社济仓与积谷仓的领导者分别是社济仓经首与积谷仓

经首，又可称为社长、社首、仓首、仓董等。为了行文统一，全文非引文统一使用经首”一词。     

○19○20《道光箭津县志》卷 21《仓储》，《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 12册，巴蜀书社 1992年版，第 608, 608页。     

○21○23○24○25○26○33○62○63○64○65○66○67○68○69《四川靖国军、新津县知事公署、新津县县绅关于不准擅自动用积谷、查报仓储、经首任免、

开仓平集、挪借积谷的训令呈文》，四川省新津县档案馆，全宗号 002，目录号 11，卷宗号 101 第 12, 12, 12, 12, 12, 12, 1、

6, 1、1、2, 2, 2, 9页。     

○22《四川省长官公署、新津县知事公署、新津县县绅关于勒令社济仓经首李泽高、刘安邦等彻算账目的训令呈文》，四川省新津

县档案馆，全宗号 002，目录号 11，卷宗号 179，第 54页。     

○27[清]王延熙辑: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 32沪政类·仓储》，上海久敬斋 1902年版，第 12-13 页。     

○28○29光绪《永川县志》卷 4妮役·仓储》，《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 42册，巴蜀书社 1992年版，第 115,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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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新津县知县:长乐乡一二三支积谷经首任免文件》，四川省新津县档案馆，全宗号 001，目录号 02，卷宗号 038，第 76.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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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指令呈文》，四川省新津县档案馆，全宗号 002，目录号 16，卷宗号 075，第 22. 22. 22页。     

○82《公布各地方建仓积谷办法大纲》，《内政公报》1936年 11月 18日。     

○83康沛竹: 《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 3期。     

○84[美]萧公权: 《中国乡村—论 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台北联经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10页。     

○85李孝梯: 《清末的下层社会与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6页。     

○86[美]马克利: 《饥荒的中国》，吴鹏飞译，上海民智书局 1929年版，第 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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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张益刚: 《民国社会救济法律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 91页。     

○89北洋政府时期，四川新津县民问仓储的谷石，多被地方政府、军队以及地方公共事业单位所拨借。譬如，1911 年，积谷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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